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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I 

港協暨奧委會海外交流計劃協議 
 

（此表格必須由參加者或未滿 18 歲的參加者父母或監護人簽署） 

 

本人，     （參加者），接受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港協暨奧委會）推薦

為中國香港代表參加 2023/24 港協暨奧委會大灣區青年運動員交流計劃（南沙站），並同意遵

守以下條款和條件： 

 

1. 本人知悉港協暨奧委會為本人代表中國香港參與是次交流計劃的負責機構，因此本人同意

本協議應凌駕於本人所屬的體育總會、任何贊助商、僱主、經理人、代理商、顧問、教練

或供應商所作的任何口頭或書面、明示或暗示的協議。 

 

2. 本人同意，本協議從本人簽署當日起生效，直到我於 2023 年 8 月 11 日從南沙回程或港協

暨奧委會與我正式定立的離隊日為止。 

 

3. 本人承諾並同意在交流計劃或其相關活動期間，在任何的場合均會穿著港協暨奧委會提供

的指定服裝。 

 

4. 本人承諾，如未經港協暨奧委會的特別批准，不得從事任何宣傳或商業活動。 

 

5. 本人明白並接受，我以參加者的身份參加是次具有國際意義的交流計劃，並同意： 

I. 在本交流計劃期間，接受拍攝、電視攝製、攝影和其他錄製（用作主辦單位或港協暨

奧委會所批准的用途）； 

II. 無論是否獲得利益，都不會以媒體身份或進行任何媒體的職能； 

III. 未經港協暨奧委會書面同意，不得讓其他人（包括父母、私人教練、朋友等）參與是

次計劃的任何部分或將參與交流計劃的權利轉讓給其他人； 

IV. 從香港出發和／或從地區返回香港期間： 

(a) 當接受媒體訪問，我會盡我所能，展現香港及作為香港代表的最佳形象。 

(b) 在交流計劃期間，我不會以個人名義在任何媒體或電視台發表文章和評論，也不

會接受任何此類服務的付款或饋贈。 

(c) 我不會向傳媒或代表團中其他成員或管理者透露可能對個人或港協暨奧委會造成

損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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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人理解並同意： 

I. 我自行承擔參加本計劃之風險。 

II. 不論港協暨奧委會及其委員、職員或代理人均不對本人的個人財產、運動服裝或裝備

的損失或損壞承擔責任。 

III. 對於本人因在本計劃中或參與本計劃有關發生的任何意外、致命或其他事件造成或遭

受的任何傷害，港協暨奧委會及其委員、職員或代理人均不會承擔任何責任或義務。 

 

7. 本人理解並同意接受任何違反本協議的後果，並清楚明白港協暨奧委會擁有最終決定權。 

 

 

確認書 

 

本人已閱讀上述條款和條件，並了解我必須簽署本協議，以確認接納港協暨奧委會為我安排參

與上述交流計劃。 

 

本人接受港協暨奧委會上述條款和條件，並承諾自行承擔的風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日期        運動項目 

（香港身份證號碼：               ） 

 

如參加者在簽署此文件時未滿 18 歲，其監護人必須簽署以下確認信。 

 

本人已經閱讀並理解上述所有條款，知悉______________（參加者）作為中國香港代表參與上述

交流計劃，並接受上述所有條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父母／監護人簽署          日期   

（香港身份證號碼：               ） 


